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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当代语义学上的一般理解与使用，大抵

为“解答”“释义”“说明”“祛疑”等义。在阐释或诠释

学语境下，“解释”经常与“阐释”“诠释”“释义”等词

语同义使用。对英文 interpretation及德文Erklören，
不加严格区别，随意译作阐释、诠释、解释，是比较普

遍的现象。但是，深入考查“解释”义，特别是作为单

音字的“解”与“释”的本义，并与“阐”及“诠”的意义

与使用相比较，我们认为，选择并确定以“阐释

学”而非“诠释学”，更非“解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

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

以原始字形之追索为方法，厘清中国古代阐释学之

构建路径，可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体构建提供可靠

的文字学根据。

一、“解”义

《说文》角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中国古

代有关阐释学称谓诸字中，“阐”“诠”“解”“释”四字，

“解”最为古老。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象形兼会

意的字。对此“解”字，“蒋善国谓手执刀解割牲体之

象形也”；“伦谓如噐文从又持刀以判牛。此图语

也。会意之文由此出”。①“解”字创造之始，在商周

卜辞之中为何义，按徐中舒说，“义不明”②。《尔雅·

释兽》第十八：“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迹，

解。”释獐之爪迹为“解”。③然，其形多经变化，至

于何时生出与“释”相关之义，尚无考察。但在先

秦两汉典籍，尤其是许慎《说文》中，乃有定义。此

后，多经引申，其意繁复。然判与分，乃为解之本义，

须明察。

“解”为分，“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庄子·养生

主》)是也。何为“判”？“判，分也。从刀，半声。”(《说

文》刀部)何为“分”？“分，别也。从八，从刀，刀以分

别物也。”(《说文》刀部)何为“别”？“别，解也。”(《集

韵·薛韵》)以上四注，由“解”而“判”，“判”而“分”，

“分”而“别”，最终归于“解”，连续证明，持刀而判，分

解对象，乃“解”之核心与本质。“解”为“判”与“分”，

古代典籍用例甚多。《文选》卷三七孔融《荐祢衡表》

“解疑释结”李周翰注：“解，判。”④《资治通鉴·梁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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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景又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胡三省注：“解，

分判也。”⑤《礼记章句》卷一八：“解，判也。喻善问者

因言以知意。”⑥“解”为“分”，《左传·宣公四年》：“宰

夫将解龟。”《战国策·秦策三》：“卒支解。”《后汉书·

寇徇传》：“今日朕分之。”李贤注：“分，犹解也。”⑦其

余如，“判”为“分”：《左传·庄公三年》：“纪于是乎始

判。”杜预注：“判，分也。”⑧“分”为“别”：《淮南子·

修务训》“分白黑”，高诱注：“分别白黑。”⑨“别”为

“解”：尹焞《和靖集》卷五《师说上》：“先生曰：此一

段，孟子别解得分明。”⑩准此，可以结论，以刀而判、

而分、而别，乃“解”之主义。无论如何引申与发挥，

分而解之，分而别之，乃“解”要义也。由此识解，大

局定矣。

“解”，亦有其他各义。与阐释学有关的胪列

如下。

一曰，“释”与“说”。此乃通常意义下，“解”的标

准用义。《玉篇·角部》：“解，释也。”《汉书·公孙刘田

王杨蔡陈郑传赞》：“巨儒宿学不能自解。”颜师古注：

“解，释也。”《仪礼·大射仪》：“司马正命退福解纲。”

郑玄注：“解，犹释也。”《资治通鉴·后汉纪四》“此非

辞说之所能解”，胡三省注：“解……释也，说也。”由

此，“解”被引申为“分析”义。《礼记·经解》篇题下孔

颖达疏引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与“释”义直接

相关的，是“说”义。《广雅·释诂三》：“解，说也。”《荀

子·非十二子》“闭约而无解”，杨倞注：“解，说也。”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我不知其解何也。”胡三省

注：“解，犹说也。”作“解说”义亦有，《史记·吕太后

本纪》“君知其解乎”，张守节《正义》：“解……谓解说

也。”《汉书·高祖吕皇后传》“君知其解未”，颜师古

注：“解，犹解说其意。”《汉书·淮南王安传》“内史以

出为解”，颜师古注：“解者，解说也。若今言分疏

矣。”从其他搭配看，阐释学中多用之词，如“解诂”，

义为“用今言释古语”。《后汉书·贾逵传》：“并作《周

官解故》”；“解析”，《宋史·儒林传一》：“有从奭问经

者，奭为解析微指，人人惊服。”“解”作“释”义，有正

确和错误之别。如“曲解”：《广韵·卦韵》“解，曲解。”

如“误解”：“昔人谓误解《本草》，为生人之祸，今《葬》

术岂轻于《本草》？”“释”与“说”，乃“解释”与“解说”

义，本身就有阐释、诠释之诉求，尤其是“解析”，由

“解”而衍生“析”义，亦为“以斤破木”。(《说文》木部)
将“解”之本义发挥至极。

二曰，“开”与“除”。此为“解开”和“除去”之

义。《慧琳音义》卷六八“锯解”注引《考声》：“解，开

也。”《大戴礼记·夏小正》“言解蛰也”，王聘珍《解

诂》：“解……犹开也。”《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

赞》“严城解扉”，李贤注：“解，犹开也。”所言极明，

“解”之“开”，重在把束缚的、系住的物件打开义。诸

多与“解”搭配之词，如“解开”，《老子·二十七章》“善

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吕氏春秋·君守》“有巧者皆

来解闭”是也。“解”为“除”。《广韵，卦韵》《集韵，补

韵》同释：“解，除也。”《楚辞·九章·悲回风》“居戚戚

而不可解”，洪兴祖补注：“解，除也。”《资治通鉴·汉

纪二十五》“数祷祠解”，胡三省注：“解……释除

也。”在此意义上讲，“解”可为“分”、为“散”义。其

搭配如：“解体”，《逸周书·史记解》：“群臣解体。”潘

振注：“解体，解散支体，喻离心也。”“解脱”，王维

《为幹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了言说即解脱者”，赵殿

成笺注引《涅槃经》：“无烦恼故，名为解脱。”“解

散”，《文心雕龙·序志》：“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皆

此意也。“开”与“除”互训。《玉篇·阜部》：“除，开也。”

《吕氏春秋·去宥》：“以为奸人除路。”高诱注：“除，犹

开通也。”“除”，同“治”也。《逸周书·文酌解》“除戎

咎醜”，朱右曾《集训校释》：“除，治也。”《易·萃·象

传》：“君子以除戎器。”孔颖达疏：“除者，治也。”《大

戴礼记·夏小正》“急除田也”，王聘珍《解诂》：“除犹

修治也。”“开”与“除”及“治”，与阐释学关联甚密。

“开”有“解开疑惑”之义；“除”有“排除不解”之义。

“治”与“理性”之“理”本义同，“理，治玉也。”与“阐

释”之“阐”联系深刻。

三曰，“晓”与“达”。“解”作“晓”讲，谓“通晓”。

《慧琳音义》卷六二《解擘》及《广韵·蟹韵》：“解，晓

也。”《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明解朝章”，胡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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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晓也。”“解”为“晓”讲，可与“理解”同

义。《说文》曰部：“晓，明也。”诸葛亮《出师表》“晓畅

军事”，刘良注：“晓，明。”《玉篇·玉部》：“晓，知也。”

《论衡·解除》：“胡越之人，口耳相类，心意相似，对口

交耳而谈，尚不相解。”此“解”可为“知”也。“解”作

“达”讲，谓“通达”。《荀子·正论》：“今夫子宋子不能

解人之恶侮。”杨倞注：“解，达也。”《淮南子·原道

训》“一之解”，高诱注：“解，达也。”“解”作“达”，可

做“通达事理”讲。《论语·雍也》“赐也达”，朱熹《集

注》：“达，通事理。”或谓“由此而达彼”。《孟子·尽心

上》“不成章不达”，朱熹《集注》：“达者，足于此而通

于彼也。”由此，“解”引申为“见解”。《南史·张融

传》：“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亦引申为

“悟”。《庄子·天地》“大惑者终身不解”，成玄英疏：

“解，悟也。”《文选》卷五九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悟

太极之致”，李善注引《声类》曰：“悟心曰解。”“解”

为“晓”与“达”，一曰“明己”，即理解。二曰“达人”，

即以解为手段，将己之理解明达于人。《论语·雍也》：

“己欲达而达人。”刘宝楠《正义》：“‘达’，谓道可行诸

人也。”此意对阐释之执行尤为重要。阐释之本质

是将现象之道理或本质释之于人，说服人，争取人，

乃阐之根本。“解”为“达”讲，符合阐之目的。

二、“释”义

《说文》采部：“释，解也。从采，取其分别物。从

睪声。”“释”，亦单音字，动词，独立用。目前发现的

甲骨文中无此字。但“采”与“睪”分解，可见“采”之

甲骨文形。“采”为何意？《说文》采部：“采，辨别也。

象兽指爪分别也。”段氏注：“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

知文理之可相别异也，遂造书契。采字取兽指爪分

别之形。”《说文释例》卷十：“采字当以兽爪为正义，

辨别为引伸义，以其象形知之。”“番”之字形，可作

旁证。《说文》采部：“番，兽足谓之番。从采，田象其

掌。”段氏注：“下象掌，上象指爪，是为象形。”可证

“采”乃“分”之义。“释”从“睪”声。“睪”无甲骨文形，

但有更早的陶文之形。“睪”何意？《说文》幸部：“睪，

目视也。”“令吏将目捕罪人也。”《集韵·叶韵》：“睪，

伺视也。吏持目捕人曰睪。”苗夔等校定《说文解字

系传校勘记》：“睪声当作亦声。《 部》：睪，目视也。

目视所以分别物也。”以上，由“释”之构形说，“释”

从“采”形，所谓“取兽指爪分别之形”，确证“释”乃

“分”义，因“分”而“辨”矣。由“释”之音而寻义，取

“睪”声，所谓“目视所以分别物也”，亦重于“分”，由

“分”而“别”矣。“释”，形与音皆重于“分”、归于“分”，

此乃“释”之本义的核心与要害。由此而引申有关阐

释学的首要之义，当为“解说”“阐明”义。此类用法

典籍甚多。《玉篇》采部：“释，解也。”《尔雅·释诂上》

邢昺疏：“释，解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释不

朝”，杜预注：“释，解也。”孔颖达疏：“解释公所以不

得亲自朝正也。”《国语·晋语一》“惑不释也”，韦昭

注：“释，解也。”《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故诛太

子，太子不肯自释”；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专修丘

明之传以释经”，亦为解意。由此见，“释”与“解”互

训，“解”乃“释”之本义。

“释”亦有其他各义。与阐释学关联较密的，比

次如下。

一曰“散”。《广韵·昔韵》：“释，散也。”《汉书·谷

永传》：“慰释皇太后之忧愠。”颜师古注：“释，散

也。”《文选》卷一一孙绰《游天台山赋》“释二名之

同出”，李善注：“释，谓解说令散也。”《尔雅·释

训》：“郝郝，耕也。”邢昺疏：“谓耕地其土解散郝郝

然也……郝郝、泽泽，并音释，义亦同。”何谓“散”？

《集韵·换韵》：“散，分也。”《广韵·翰韵》：“散，分离

也。”《汉书·天文志》：“散者，不相从也。”颜师古注引

孟康曰：“散，不复行列而聚也。”《素问·气交变大

论》“其灾散落”，王冰注：“散，谓物飘零而散落也。”

“散”有“杂乱”义。《逸周书·宝典解》“谋有十散”，朱

右曾注：“散，杂也。”《太玄·玄莹》：“昼夜散者其祸

福杂。”范望注：“此言首赞所遇昼吉夜凶，杂遇昼夜

吉凶之理。”“散”与“释”之关联紧密。首先是“散

去”。由“释”义讲，乃疑难、疑问散去也。“散”与“分”

训，“释”乃有“分解”“分析”义。即“消散、消解疑难、

疑问”意。“释”之“散”，多杂、少聚、不相从而背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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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释的深层次追求，立志于分而不聚，尤其是不复

行列，即背离本相与规则而聚。

二曰“消”。《广韵·昔韵》：“释，消也。”《老子·十

五章》：“涣兮若冰之将释。”河上公注：“释者消亡。”

《小学蒐逸·考声二》：“消，释也。”何谓“消”？《说文》

水部：“消，尽也。”而尽者，“器中空也。”(《说文》皿部)
“消”有“毁损”意。《庄子·则阳》“相助消也”，成玄英

疏：“消，毁损也。”“消”与“散”同义。《文选》卷二张

衡《西京赋》：“消雰埃于中宸。”薛综注：“消，散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其耎而散者，当消环自已。”王

冰注：“消，谓消散。”“消”有“灭”义。《广雅·训诂

四》：“消，灭也。”《庄子·则阳》“其声销”，成玄英疏：

“消，灭也。”《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以须消启

明”，薛综注：“消，不见也。”“消”有“亡”义。《文选》

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消沦山谷”，吕延济注：

“消，亡。”《广韵·宵韵》：“消，息也。”在阐释问题上，

“消”与“散”有重叠义。所谓“散”，对释疑解难而言，

重在消散、分散；所谓“消”，则更突出于消灭、消失。

这当然有“解释彻底”不留间隙”意，但亦难免“器中

空也”，“消雰埃于中宸”，弃阐释之开放与协商意，陷

独断与封闭之泥淖。

三曰“去”。《文选》卷四七袁宏《三国名臣序赞》

“释褐中林”，吕向注：“释，去也。”《吕氏春秋·季春

纪·论人》“释智谋”，高诱注：“释，亦去也。”《礼记·

礼器》“释回”，郑玄注：“释，犹去也。”《尚书·多方》

“非天庸释有夏”，蔡沈《集传》：“释，去之也。”何谓

“去”？《说文》去部：“去，人相违也。”《玉篇·去部》：

“去，违也。”《墨子·经说上》：“去就也。”孙诒让《间

诂》：“彼此相背为去。”“去”，亦“离”也。《战国策·齐

策二》“不能相去”，高诱注：“去，离也。”《墨子·经

下》“偏去莫加少”，孙诒让《间诂》：“去，犹言相离。”

“释”有“除”义，与“去”互训。《玉篇·采部》：“释，除

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释兹在兹”，杜预注：

“释，除也。”《礼记·三年问》：“壹使足以成文理，则

释之矣。”郑玄注：“释，犹除也，去也。”《玄应音义》

卷二“除去”注：“去，犹除去也。”《左传·闵公二年》

“卫侯不去其旗”，陆德明《释文》：“去，除也。”《吕氏

春秋·慎大览·下贤》“去其帝王之色”，高诱注：“去，

犹除也。”“释”作“去”或“除”讲，在阐释的意义上，

用于“去除疑难，解除疑问”义。

当然，关于“释”的几种不同意义，其区别与用法

不同，只能是相对的。譬如“散”与“消”，虽有差别，

但从阐释的方面说，“散”与“消”皆为“说解、消散疑

难”意，只是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消”为“消解”，以至

“消灭”义，说“消解疑难”，是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程度上更彻底一些；“散”乃“由聚集而分离”，整体

散而余部焉在矣，不过解散而已。消者皆灭，散者可

存，在这个意义上，“散”在程度上应该更温和一些。

事物可以散的形式存在，而消则不可。对中国古代

文学批评的生成与存在方式而言，散为其基本范

式。各种批注式评论，或眉批、或缀集，包括传、注、

疏、笺等形式的随文释义，其形式本身就是散，且以

散为长。“去”亦如此。“去”有“散去”的意思，也有“去

除”“除却”义，在阐释学意义上，“去除疑问，除却疑

难”，是“说明”“释解”的另一种表达。但无论如何区

别，总的方向说，“释”为“解”、为“分”，以“分”为“释”

的主体意义是明确的。

三、“解释”义

“解”及“释”同构为双音词，其义丰富。《汉语大

词典》训有七义。目前所见较早的典籍中用例，为汉

代陆贾《新语·辨惑》，言曰：“诛锄奸臣贼子之党，解

释疑滞纰谬之结。”其后，有南朝范晔撰《后汉书·徐

防传》：“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后汉

书·陈元传》：“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

以上三例之“解释”，是“解说”“解答”“释义”“释言”，

或“分析说明”“解疑释惑”之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七版)“解释”一词释为：“分析阐明”，“说明含义、原

因、理由等。”可见，解释一词，重在分析说明，或仅在

分析说明。那么，从阐释学的意义上说，取“解释”以

作当代阐释学的总称谓，是否恰当合理？讨论如下。

第一，从“解”与“释”的本义看，“解释”之组合乃

同义反复，未能为“解”或“释”提供新能指。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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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字形说，“解”有兽行迹，当以其爪迹为迹。“释”从

“采”，采亦兽爪之分形。此重合之义，绝非偶然。充

分证明“解”与“释”的文字结构及传播过程中，其意

义之变化。然而，无论怎样演化，“解”有“兽爪分离”

状，《尔雅》指獐，按马叙伦的说法，有人脚趾之分离

迹，与采同义，应无大的分歧。上有辨义，“解”由

“释”训：“解，释也”；“释”由“解”训：“释，解也。”足以

证明“解”与“释”同义，两者之本义及用法，基本相同

或相通。“解”与“释”的组合，未能新创更丰富、更广

大的内涵及外延。“解”与“释”的组合乃同义反复。

前已分析，“解”，从其原型，乃刀解牛角，实为劈开对

象、分解对象之过程。此动作定义为判，判者乃从刀

取半，既以分为手段及目的，操作对象，达解之目

的。解之所解，当基于分：由分而解，分解是也；由分

而别，分别是也；由分而辨，分辨是也。准此，“解”，

其阐释学意义及价值，在分在别，且仅于此。“释”亦

同，“释”之根本为“分”，分为释之手段与目的。面对

现象，分当首位，其余次之。前亦议过，“释”，从其原

型，释乃完成时态，即形已为形，释描述此形，为名词

之用。于阐释言，更切于已见、已明之义，无分之动

作与过程，重在状态与结果。“解”后添之以“释”，似

应理解为解出一个释的状态或结果。“解释”亦可颠

倒搭配，即“释解”。同为“解释”、“说明”义。《唐语

林·补遗二》：“悰尝以事怪琳，客或有为释解者。”

《周易本义·系辞上传》：“释解六三爻义。”《南史·徐

陵传》：“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释解。”上三例可

证，“解”与“释”应用上的同位意义。“解”与“释”同

义，某些宾语搭配之互易，而毫无歧义，亦可为旁

证。如“解疑释惑”。大量故训可鉴，“疑”与“惑”互

证。所谓“疑者，惑也”；“惑者，疑也”。以此义讲，古

今通用之“解疑释惑”，可易配为“解惑释疑”。“解

惑”，如《庄子·徐无鬼》：“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是

尚大不惑。”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释疑”，如葛洪《抱朴子·塞难》：“书则因解

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袁宏《后汉纪·桓帝纪》：

“夫排忧患、释疑虑。”曾巩《祭宋龙图文》：“解惑释

疑，公为蓍龟。”

第二，从“解”与“释”的引申义看，“解”所包含的

与阐释学有关的主要意义，“释”亦基本包含。“释”前

配以“解”，未能互相添加意义，可视为复合结构的同

义词。主要有：一曰“散”。《玉篇·角部》：“解者，散

也。”《广韵·昔韵》：“释者，散也。”二曰“除”。《广韵·

卦韵》：“解，除也。”《玉篇·采部》：“释，除也。”三曰

“舍”。《汉书·五行志》：“解，舍也。”《吕氏春秋·恃君

览·知分》“故释之”，高诱注：“释，舍。”四曰“放”。

《管子·五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尹知章注：“解，

放也。”《庄子·天地》“故莫若释之而不推”，成玄英

疏：“释，放也。”此亦可说明，“解”与“释”同义，“解

释”之组合未能互相给予新意。以训诂学所谓同训、

互训、连训，可以证明“解”与“释”的构词，同义反复

为其本性。一是同训，可见“解”与“释”同义。“释”与

“解”同训“散”、训“除”、训“放”，更宽泛地证明“解”、

“释”同义。二是互训，构成新的同义词组。“解”与

“释”之互训，即“解”为“释”，“释”为“解”，“解释”乃

同义词之组合。三是连训可证。可举以下两例。其

一，解，散也；散，消也；消，释也；释，解也。其二，释，

除也；除，去也；去，祛也；祛，分也；分，解也；解，释

也。此三训，尤其是同训，符合基本的逻辑规则，主

要是演绎逻辑的基本规则，因此，更可靠地证明“解”

与“释”的同义。其互训，尤其是连训，由一般逻辑规

则说，漏洞较多，其逻辑可靠性待考。但是，“解”与

“释”的语义关联明显，结构复合同义词是有根据的。

第三，“解”与“释”的差别。总体上说，在词义训

释的意义上，“解”与“释”是一对无本质差异的同义

词。但在阐释学意义上，因为“解”与“释”的行为方

式及作用结果之差异，两者还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区

别甚小。从词法角度分析，“解释”，作为一个由单音

素词根“解”和“释”组合而成的双音词，是何种类型

的结构，就阐释学而言，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一般

而言，此类本义相同的单音字，结构为双音词组，大

多为联合结构。联合结构为几个地位或意义平等的

单音词所组合，互无主次，亦无说明或补充意义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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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系。譬如，“勤劳”“歌咏”“辽远”，等等。词组

“解释”，“解”为“分”，“释”亦为“分”，当然可如此定

位。但是，深入分析，两者所言之“分”有所不同。

“解”乃“剖解”义，即以刀解牛，把完整的事物肢解为

碎片，不复整体。解，明显为外力解，外力发生作用，

以剖而分。“释”有不同。“释”主“爪迹”义，乃天然而

分，自力而分。“释”乃疑难之消释，犹冰自融，明显为

自身解体之果。从阐释学的意义上看，面对具体文

本，解以剖解为手段，肢解文本以分、以析而求对文

本的认知。“释”乃温和，为循序渐进，耐心解说之

义。从结果看，“解”的目的是对文本的解剖式了解；

“释”的结果疑虑消除，由此而得心之释然。“释”有

“释言”之组合，表达了“释”与“解”不同的一面，即

“解”为外力，“释”为内省，“解”更强势，“释”更温和

意。《国语·晋语二》：“骊姬使奄楚以环释言。”韦昭

注：“释言，以言自解释也。”此可作旁证。从阐释学

的意义讲，无论是阐，是诠，还是解，其目的均为释，

即以对象之义、对象之理、对象之质为对象，而阐，而

诠，而解。此乃中国阐释学之核心与要害。由此，我

们主张，“解释”，定义为偏正结构之词组。即以“释”

为中心，“解”为动词状语，修饰解，表达以“释”为目

的，以“解”为方法的释解性追索。诠释与阐释亦如

此，两者皆以“释”为中心的偏正词组，以诠或阐的方

式，实现“释”之目的及过程。由此，阐、诠、解之间，

其不同目的与方法论深刻差别得以呈现。我们以此

为线索，创造选择恰切词语之可能，给中国阐释学以

确当、合理之总称谓。

四、分析、综合、衍义

前有辨识，所谓“解”，以“分”与“析”为根本取

向，生成和展开释义。如前引皇氏言：“解者，分析之

名。”不仅为解，且为分析出精确定义。在此定义

下，看“分”与“析”之合取，典籍中用例甚多。“惟经艺

分析，王道离散。”“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

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

说。”王弼注《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有“殊类

分析，民怀争竞”之语。《隋书·杨伯醜传》：“永乐为

卦有不能决者，伯醜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分

析”乃“解”之本义，为“释”之基本方法，既是中国古

代诠释学，也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核心要义。就此

意义而言，“认识过程最初是分析的”，而这种分析，

是“将当前给予的具体对象析碎成许多抽象的成分，

并将这些成分孤立起来观察”，由此，才有认识之始

及深入展开。黑格尔强调，这种分析，或者说析碎，

为认识的一般起点，是有普遍根据的。认识森林要

从树叶起，认识生命要从细胞起，认识现象之本质，

要从原始概念起。有了对事物析碎式的解构，其他

更进一步的认识才成为可能。但是，分析方法本身

是有缺陷的。分析的优点，恰恰是它的缺点。黑格

尔举证说：“当一个经验派的心理学家将人的一个行

为分析成许多不同的方面，加以观察，并坚持它们的

分离状态时，也一样地不能认识行为的真相。用分

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

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从认识的整体过

程说，分析只是起点，是对事物及现象的碎片化认

知，停留于分析，固执于分析，不可能完整、深入地

认识真相，更无可能认识和把握本质。同样的认

识，中国学者亦有。胡适认为，阮元分析古籍中的

“性”字，用的就是“剥”的方法，“这种方法用到哲学

上去，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工夫。剥皮的意思，就

是拿一个观念，一层一层地剥去后世随时渲染上去

的颜色，和剥芭蕉一样。越剥进去，越到中心。”所

谓剥，就是分，就是剖，就是解。准此，我们定义在

整体阐释的意义上，分析优先，以此为起点，为进一

步的诠释生成条件。新的问题是，由剖与分而进入

阐释过程，按照中国学者的意见，要进入中心，是否

可能？

由此，我们讨论“综合”。综合与分析相对。黑

格尔认为，“综合方法的运用恰好与分析方法相反。

分析方法从个体出发而进展至普遍。反之，综合方

法以普遍性(作为界说)为出发点，经过特殊化(分类)
而达到个体(定理)。于是综合方法便表明其自身概

念各环节在对象内的发展。”此话要点有二。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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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由分析而来，是从个别中汲取的一般，没有分

析，就没有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前提与基础。其二，

所谓综合，不是简单地把多变成一，而是“以普遍性

(作为界说)为出发点”，反作用于个别，在个别中展开

和实现自己。亦谓综合的抽象，将被作用于具体，以

综合之抽象实现于具体。当然，此时的具体已非感

性具体，而是蕴含全部抽象，即一般共性的理论具

体。综合的认识，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对事物及现象

有了整体、全面的把握，以本质性规定，诠正此事物

为此事物，而非它事物。认知的结果，落脚于事物本

身。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与认识论意义上的语词——

“综合”。单音字“综”，《说文》糸部：“综，机缕也。”段

氏注：“综，理经也，谓机缕持丝交者也。”为“错

综”。综，引申为“聚合”“总合”义，多有其用。《易·系

辞上》“错综其数”，孔颖达疏：“错为交错，综谓总

聚。”太史公云：“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

综其终始。”作为与分析相对应的综合之“综”，偶有

使用。如曹植《七启》：“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

章。”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综意浅切者，类乏醖

藉。”然此处之“综”，为多数简单合一之意，非认识

或思维意义上的综合之综。所谓“合”，《说文》亼部：

“合，合口也。”后引申作“会”，《说文》亼部段氏注：

“合，引伸为凡会合之称。”作“符”，《论衡·自然》：

“不合自然，故其义疑，未可从也。”作“同”，《周礼·

秋官·小行人》“合六币”，郑玄注：“合，同也。”作

“归”，《孙子兵法·地形》“而利合于主”，陈皡注：“合，

犹归也。”上述可知，“综合”二字相连，其义为：对事

物及现象，作分析基础上的整合性认知，此认知应与

现象本身所含之义相符，回归于现象本身及所包容

的意义。由此，当是从具体的个别中汲取一般，并以

一般更深刻地说明具体的过程。如此综合乃为可靠

的综合，确当的综合。双音词“综合”出现得很晚。

笔者视野所限，最早明代才有使用。焦竑：“凡丧祭

综，综合礼度。”逯中立《周易札记》卷三《系辞下》解

“错综其数”云：“程沙随曰：‘如织妇之用综合众经，

相间而上下之也。’”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二六

九“经籍考十三”：“是书仿《经典释文》例，综合经史

子集。”由此，“综合”一词的用法可见一斑。从阐释

学的意义说，诠释当如综合。其要义在于，诠其全

矣，当将对现象的分析综合为一，对现象作整体性认

识，克服解之散，解之分的弊端。《说文》言部“詮”，段

氏注：“詮，就也。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征。事之所

谓，道之所依也。”《广韵》释：“就，成也，迎也，即

也。”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所谓“诠”的核心追求。其

全为正，“正者，是也。”(《说文》正部)分析基础上的

诠释，意即解之上乃诠，对解的结果，作整合与正

义，确证事物之是也。此正为诠高于解的要害所

在。然而，从阐释的目的说，阐释是否终止于综

合？或者说阐释就是从解而入手以达之诠，再从诠

正回到分解，且循环往复而无穷尽，就是阐释的全

部目的？毫无疑问，人对现象的认识不会停留于现

象本身，亦不会停留于现象之是、现象之合，而一定

要从现象之是出发，求是之意义，是之启发，是之衍

义。阐释当然如此。

何谓“衍”？《说文》水部：“衍，水朝宗于海也。”

《广韵·线部》：“衍，溢也。”《诗·大雅·板》“及尔游

衍”，毛传：“衍，溢也。”《尚书大传》卷一“至今衍于

四海”，郑玄注：“衍，犹溢也。”溢，《诗·周颂·维天之

命》“假以溢我”，郑玄笺：“溢，盈溢之言也。”《文选

序》“则名溢于缥囊”，吕向注：“盈溢，言多也。”再回

到“衍”。《诗·小雅·伐木》：“釃酒有衍。”王先谦《三家

义集疏》：“‘衍’之为言‘盈溢’也。”“衍”由水之溢而

及言之溢，谓衍可为言衍，亦可为衍言。“衍”之引申

有：《集韵·狝韵》：“衍，通作演。”《易·系辞上》“大衍

之数五十”，陆德明《释文》引郑玄注：“衍，演也。”

“衍”亦为“推”。《书·洪范》“衍忒”，蔡沈《集传》：“衍，

推。”《论衡·对作》：“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

衍。”郭沫若《管子集校》注“神龟不卜黄帝(衍)泽参

治之至也”引陈奂云：“衍，推演之也。”由此，“衍”为

“推”，“衍”为“演”，“衍”为“推衍”也。关于“义”。《说

文》我部：“义，己之威仪也。”《广雅·释言》“义，宜

也。”《书·毕命》“惟德惟义”，蔡沈《集传》：“义者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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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也。”《淮南子·齐俗训》：“义者，循理而行宜也。”

由此可过渡，义，理也。《易·解·象传》“义，无咎也。”

王弼注：“义，犹理也。”《资治通鉴·齐纪九》“性好谈

义”，胡三省注：“义，亦理也。”《孝经·开宗明义章》

邢昺疏：“义，理也。”赵岐《孟子篇叙》：“盖所以佐明

六艺之文义。”焦循《正义》：“义，谓义理也。”以上可

定，“义”乃“义理”。

中国古代从来就有两条差异深刻的解经路线。

一条由孔孟始，重训诂之“诠”；一条由老庄始，重意

指之“阐”。典型者如对《周易》之不同释考。汉儒

诠释《周易》，重在训诂。表现在大衍之数的解读上，

以数解数，且实附于天象、五行，全心追索本义。王

弼则不同：“王弼注《易》摈落象数而专敷玄旨。”其

“敷”者，乃弃象数之考，玄义理之辨也。从解读及释

义文本的视角说，“专敷玄旨”，乃义理之阐。王弼读

经，为义理阐释之范型。南宋真德秀衍义《大学》亦

可证之。其《大学衍义序》言：“所以推衍大学之义

也，故题之曰《大学衍义》。”由此可见，所谓“衍义”，

乃“推衍”之同义。就阐释而言，阐释的目的，不仅是

对现象本义的捕捉和把握，也不仅是对现象的全面、

总体的认知，更重要的是，阐释，是阐发理解者所不

断发现的、蕴含于现象中的丰富义理。对此，伽达默

尔有言：“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

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

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

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

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

系展现出来。”如此，才为阐释之真正追索与价值。

我们还注意到双音词“阐衍”的搭配。此搭配充分表

达了“阐”与“衍”的一致性。“阐衍”一词多有用例。

《易纬稽览图》卷下：“以上自‘推之术’以下，皆后人

因卦轨之义而阐衍其法。”另如何乔远撰《名山藏》

卷九六《本土记》论邓元锡：“所著有经绎函史诸书，

皆足阐衍圣贤，荟萃古今。”“阐”与“衍”多义相通。

譬如，“广”与“大”。《汉书·礼乐志》“阐谐嫚易之音

作”，颜师古注：“阐，广也。”《易·系辞上》“大衍之数

五十”，陆德明《释文》：“衍……广也。”《尚书序》“以

阐大猷”，陆德明《释文》：“阐……大也。”《汉书·郊

祀志上》“德星昭衍”，颜师古注：“衍，大。”由此见，

阐，非同于解，亦非同于诠。《易·丰·彖传》：“丰，大

也。”王弼注：“音阐大之大也。”孔颖达疏：“阐者，弘

广之言。”“阐衍”之组合，其义明矣。

必须指出，“阐衍”之“衍”，是有约束即边界条件

的。如《说文》水部：“衍，水朝宗于海也。”此义有二

释。其一，朝宗于海，方向一致也，且由此而扩大，

非多向也。其二，衍乃行中水，水循河道流汇于

海，而非漫溢于海。王筠《句读》：“衍字则禹治水

之后，其流顺轨朝宗于海。”为区别此，有“洪”与

“洚”字为证。《说文》水部：“洪，洚水也”；“洚，水不

遵道”。“衍”之“约束”义明矣。“阐”亦同。“阐”乃

“宏广”之言，不仅是“寻找意义”，而且要“添加意

义”。但面对现象，尤其面对文本，意义之添加乃

衍之归海，顺轨而行，绝非无边之漫溢，非遵道

也。否则，就是衍文、衍字，乃文本刊抄过程中的

字句误增而已。

结论

阐释是过程。此过程，由解起始，经由诠后而再

阐，实现阐之最高目的。解，由外力拆解对象，停留

于分，失整体之把握，此类释解，无论如何必要精准，

非阐释也。诠，现象本体之诂训，言之凿凿，求全求

是。现象之本，当以此为准。阐，乃义理之阐，由本

而求大求广，衍义是也。阐之目的，阐之意义，聚合

于此，功成于此。易言之，释起于解，依分而立；诠由

解始，依诂而正；诠必生阐，尚意大开。解为分，诠为

正，阐乃衍。由解而诠，由诠而阐，实现阐之完整过

程，达及最高目的。阐，生于解与诠，实现解与诠。

“阐释”，应为当代阐释学之基本称谓。

此文系笔者关于公共阐释的讨论之三。讨论之

一见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

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 12期；讨论之二见张江：

《“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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